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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提交的意見書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提交的意見書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提交的意見書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提交的意見書

有關殘疾及特殊教育的法律事宜有關殘疾及特殊教育的法律事宜有關殘疾及特殊教育的法律事宜有關殘疾及特殊教育的法律事宜

殘疾兒童通常需要特殊教育服務。很多先進國家均訂有法例，保障此

等兒童獲得切合他們所需的教育。現引述英國及美國的法例如下。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 2001年特殊教育需要及殘疾法令》年特殊教育需要及殘疾法令》年特殊教育需要及殘疾法令》年特殊教育需要及殘疾法令》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and Disability
Act 2001)

法令的第一部修訂《 1996年教育法令》 (1996 Education Act)，以加強保障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在主流學校接受教育的權利。第一部規定地區

教育當局作出安排，向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家長提供意見和資料，

以及就家長與學校及地區教育當局之間的糾紛提供解決辦法。法令的

第二部修訂《 1995年殘疾歧視法令》(1995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的條
文。

2002年 1月起實施的新的《 2001年特殊教育需要實務守則》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Code of Practice 2001)，載有此法令所制定的新訂權利及職
責。

http://www.dfes.gov.uk/sen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 1973年復康法》年復康法》年復康法》年復康法》 (Rehabilitation Act 1973) 第第第第 504條條條條
《《《《 1990年美國殘疾公民法》年美國殘疾公民法》年美國殘疾公民法》年美國殘疾公民法》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1990)
《《《《 1990年殘疾人士教育法》年殘疾人士教育法》年殘疾人士教育法》年殘疾人士教育法》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1990)

第第第第 504條條條條：為生活上有一項或多項主要活動 (包括學習 )受到大幅限制的
殘疾人士而設的民權法例。此法例禁止歧視上述人士，明文規定 “在任
何情況下，不得純粹因殘疾人士有殘疾而不讓合資格的殘疾人士參

加、受惠於任何接受聯邦政府資助的項目或活動，或致使他們在該等

項目或活動中被歧視 (29 U.S.C.A. § 794)；學校必須為殘疾學生提供平
等機會，讓他們享有健全學生的同等福利。 ”

《美國殘疾公民法》《美國殘疾公民法》《美國殘疾公民法》《美國殘疾公民法》：：：：為個別殘疾人士而設的民權法例。此法例差不多

適用於美國每個實體，而不論它是否接受聯邦撥款。此法例涵蓋有關

殘疾歧視的不同範疇：1)僱傭範疇；2)在國家及地區的政府實體，包括
學校；以及 3)在公共處所，包括餐廳、百貨公司、銀行等。法例可規定
各實體作出合理的調適或所需的更改，以確保殘疾人士取得貨品及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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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504條的其他特點條的其他特點條的其他特點條的其他特點：：：：

1. 第 504條及《美國殘疾公民法》涵蓋因身體或精神障礙，導致 “生
活上有一項或多項主要活動受到大幅限制的 ”殘疾人士，特殊學習
障礙亦列為精神及心理障礙所指的情況。

2. 此等法例規定不得歧視，而合資格的學生應獲提供免費及適當的

公立教育。

3. 學校要為第 504條及《美國殘疾公民法》所保障的學生提供適當教
育，普遍有需要作出調適及更改。學校可在特殊教育課室或一般

課室作出安排，例如進行以下各種調適，包括座位安排、更改測

驗方式、更改家課形式、使用閱讀器或錄音製作的材料，以及對

上課出席率的政策作出調適。

4. 如學生的表現或行為與殘疾有因果關係，則不能按照對待健全學

生的方式把該學生懲處、停課或開除。

《殘疾人士教育法》《殘疾人士教育法》《殘疾人士教育法》《殘疾人士教育法》

屬於指明殘疾類別而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殘疾兒童，符合資格獲得《殘

疾人士教育法》所訂的服務。該等服務由聯邦政府撥款資助。此法例

旨在 “確保盡可能讓此等兒童有機會就讀一般課程，以及對他們懷有很
大的期望 ”。此法例分為 4部分：A部闡述法例的目的。B部闡述法例規
定為 3歲兒童至 21歲人士直接提供的各項服務範疇，包括資助、評估、
資格準則、適當的程序、管理學生的秩序、個別教育計劃等。C部闡述
向 “殘疾嬰兒及幼兒 ”提供的服務，包括於初期確定殘疾情況。D部闡述
一項國家計劃，向高等教育院校及其他非牟利團體提供酌情補助金，

以支援研究、宣傳、個人發展及家長培訓等工作。

《殘疾人士教育法》規定公立學校識別及確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殘疾兒

童。家長有需要瞭解有關的法例、認識個別教育計劃，以及如何代子

女爭取在法律上可享有的免費及適當的教育。

http://www.ed.gov/offices/OSERS



公開試對學生關係重大公開試對學生關係重大公開試對學生關係重大公開試對學生關係重大

香港學生在不同的教育階段須應付各項公開試，而中五會考尤其重

要，會考落第，往往被視作後果堪虞。當局須正視有特殊學習障礙學

生面對關係重大的公開試的多項事宜。

1. 是否期望有特殊學習殘障的兒童參加考試，抑或對他們的期望甚

低，認為他們不可能參加中學畢業試？

2. 對於向來只獲得有限的直接支援，以致不能達到標準試題所訂要

求的學生，是否有其他可供選擇的評估？每科宜設有多於一個評

核水平，使學生能應付這些指定的較低水平的要求。

3. 有否就畢業試作出適當的調適？一項就美國 47個州 (負責管理州
際考試 )的政策文件進行的檢討顯示，就考試作出的調適可分為 4
類。個別教育計劃小組在評估個別學生所需的調適措施時應考

慮：

(a) 時間／編排方面的調適；

(b) 環境方面的調適；

(c) 陳述方式的調適；及

(d) 回應方式的調適。

教育署應就上述各方面，對校內定期舉行的考試作出慎重的考慮；香

港考試局亦應就上述各方面，對關係重大的考試作出慎重的考慮，例

如中五普通程度公開試及中七高級程度公開試。

參考資料：PEER Project, Federation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http://www.ldonline.org/ld_indepth/special_education/peer_accommod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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